附件

	重点任务分工


	序号
	工作任务
	负责单位

	1
	制定出台慈善力量与社会救助对接的具体措施，将现有社会救助政策没有覆盖的边缘困难群体和享受救助后仍未摆脱困境的群体及时转入慈善帮扶渠道。
	市民政局

	2
	创新发展慈善超市。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

	3
	鼓励设立慈善信托，研究制定我市慈善信托实施管理办法，探索慈善信托在培育扶持、设立和监管方面的新思路、新举措。
	天津银监局、市金融局、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民政局

	4
	积极支持公益创投，引导有能力的企业、基金会等对初创期慈善组织提供不少于2年的资金、管理、技术等支持。
	市财政局、市金融局、天津银监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民政局、市人力社保局

	5
	鼓励金融机构根据慈善事业特点和需求，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研究探索金融资本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天津银监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金融局

	6
	指导广播、电视、报刊及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对利用其平台发起募捐活动的慈善组织的合法性进行验证。
	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市民政局

	7
	制定我市慈善信息公开管理办法，推动建立全市慈善信息平台，依法登记的慈善组织信息全部实现网上公开。
	市民政局、市工业和信息委

	8
	严格执行慈善组织年检和评估制度，落实日常监督检查等制度。
	市民政局

	9
	依法对慈善组织的财务会计、享受税收优惠和使用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等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市财政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

	10
	推动建立我市慈善领域联合型、行业性组织，建立健全我市慈善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
	市民政局

	11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设立或登记，以及财政、税务部门认定的非营利组织，依法享受各项税收优惠。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个人公益性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对境外向我市依法设立的慈善组织无偿捐赠的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在有关法律及政策规定的范围内享受进口税收优惠。
	市国税局、市财政局、市地税局、天津海关     

	12
	引导各类公共媒体积极开展慈善宣传活动，并对制作、刊播慈善广告给予一定优惠。
	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市民政局

	13
	推动出台天津市基金会内部管理制度指引、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等规章制度，规范慈善组织年检、自查、自治等行为。
	市民政局

	14
	稳妥推进慈善组织直接登记，逐步下放符合条件的慈善组织登记管理权限。
	市民政局

	15
	以扶贫济困类项目为重点，加大财政资金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力度。
	市财政局、市民政局

	16
	依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大型公益慈善组织培养慈善事业高级专业人才。
	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

	17
	鼓励慈善组织聘任社会工作者，从事宣传推广、项目运作、专业服务等工作。
	市民政局、市人力社保局

	18
	建立完善志愿者注册管理、教育培训、权益保障、表彰奖励等制度，吸引更多人加入志愿服务队伍。
	市民政局

	19
	提高慈善工作人员待遇，完善专职工作人员福利、薪酬等制度。
	市民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

	20
	将发展慈善事业纳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推动本区县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各区县人民政府

	21
	将慈善事业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
	市发展改革委

	22
	建立针对慈善工作的考评机制，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确保责任到位、任务落实，定期将本区县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工作情况报市人民政府。
	各区县人民政府


